
　　四、住宅用途建築物各樓層樓梯間均設有緊急照明設備，且地上二層以上

各樓層均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或

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符合下列各

目情形之一者，其直通樓梯於避難層開向屋外之出入口寬度得減為七

十五公分以上，不受本編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寬度之限制：

　　（一）地面層以上每樓層居室樓地板面積小於二百平方公尺。

　　（二）依本編第九十六條規定設置安全梯。

　　（三）樓梯牆面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且各戶面向樓梯之開口裝

設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半小時以上阻熱性且具有遮煙性

能之防火門窗。

　　本規則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七月十五日修正生效前領得使用執照之六層以上

且其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一千平方公尺之建築物增設昇降機者，得依前項規定辦

理。

第一百十二條之一　　建築物之消防設備，除消防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節及建築設備編

之規定。

第一百十六條之二　　前條安全維護裝置應依下表規定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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